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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佈乃由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自願發表。 

 

與林氏木業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香港興利家具集團有限公司（即本

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 佛山市阿里順林家具有限公司（「林氏木業」）訂立一項合作框架

協議（「合作框架協議」），據此，兩公司一致同意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以促進電子商務業

務發展以及為客戶提供優質的家具產品和服務。本集團同意設計及提供家具產品予林氏木

業，而林氏木業同意向本集團購買家具產品，合作框架協議自訂立日期起至二零一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有效。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銷售及市場推廣住宅家具，主要包括木製家具和床墊及

進行其本身品牌及產品設計之特許經營。 

 

佛山市阿里順林家具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

為家具銷售，是中國電商家具行業的領跑企業。 

 

本公司相信，訂立合作框架協議能使雙方充份發揮各自的實力、資源及專長，從而有利本

集團與林氏木業之業務發展。 

 

 

 



 

承董事會命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黃杰偉 

公司秘書 

 

香港，2015年5月15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宋啟慶先生及張港璋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孫

堅先生、邵漢青女士及江興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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